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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2014年5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政

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指出，项目核准机关对企业提交的项目申

请报告，应当主要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

现垄断等方面依法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

并加强监督管理。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

源、产品技术方案等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项

目核准机关不得干预企业的投资自主权。

《办法》明确，项目核准机关在正式受理申报材料

后，如有必要，应在4个工作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委托工

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编制项目申请报告的工程咨询

机构不得承担同一项目的评估工作。工程咨询机构与

项目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或者负责人为同一人的，

该工程咨询机构不得承担该项目单位的项目评估工作。

接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应当在项目核准机关规定的

时间内提出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论承担责任。

对于涉及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职能的项目，项目核准

机关应当商请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

审查意见。有关行业管理部门逾期没有反馈书面审查意

见的，视为同意。

对于可能会对公众利益构成重大影响的项目，项目

核准机关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对于特别重

大的项目，可以实行专家评议制度。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在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20个工作

日内做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或向上级项目核准机关

提出审核意见。

项目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2年。在有效期

内未开工建设也未按照规定向原项目核准机关申请延期

的，原项目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对于未按规定取得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评审批、

节能审查意见的项目，各级项目核准机关不得予以核准。

对于未按规定履行核准手续或者未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

项目，城乡规划（建设）、国土资源、安全生产监管等部

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

本办法自2014年6月14日起施行。《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19号令）同

时废止。

2014年5月1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外

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适用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

外商投资合伙、外商并购境内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增

资及再投资项目等各类外商投资项目。

《办法》规定，外商投资项目管理分为核准和备案

两种方式。其中，除《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中

方控股 ( 含相对控股 ) 要求的鼓励类项目和限制类项

目，以及属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 2013年本 )》

第一至十一项所列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核准制外，其

余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

《办法》明确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条件：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

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规定；符合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及准入标准；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了资源；

不影响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对公众利益不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符合国家资本项目管理、外债管理的有关

规定。

本办法自2014年 6月17日起施行。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2004年10月9日发布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2号）同

时废止。

《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2014年6月14日起施行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4年6月1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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